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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5 年國民生活狀況調查實施計畫 

 

壹、法令依據：民國 95 年國民生活狀況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係依據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95 年度施政計畫及統計法第 3條暨其施行細

則第 18 條規定辦理。 

 

貳、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調查目的：主要在蒐集國民對目前家庭生活、健康狀況、工作狀

況、財務狀況、居住環境、社會環境、休閒與文化生活等各層面

的滿意程度、以及未來生活期望等資料，作為建立主觀性國民生

活指標之依據；同時蒐集國民為提高生活品質認為政府應加強辦

理的工作及對本部相關業務推動的看法等資料，俾供為本部及政

府相關機關施政之參考。 

二、調查用途：調查資料經整理後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應加強辦理之工作，藉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二）提供政府規劃各項措施及制定各項政策之參考。 

（三）提供政府作為建立主觀性國民生活指標之依據。 

 

參、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一、調查範圍：以臺閩地區為調查範圍，包括臺灣省、臺北市、高雄

市及福建省金門縣、連江縣。 

二、調查對象：為臺閩地區住戶，訪問住戶內年滿 20歲以上國民。 

 

肆、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 

一、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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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目前家庭生活滿意程度 

（二）對目前財務及工作狀況滿意程度 

（三）對目前居住環境滿意程度 

（四）對目前社會環境滿意程度 

（五）對休閒及文化生活滿意程度 

（六）最近一年生活上重大改變及滿意程度 

（七）對未來生活之預期及憂心的問題 

（八）認為政府最應迅速加強辦理哪些工作以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九）對政府推動家庭暴力、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業務的看法 

（十）參與志願服務情形 

（十一）受訪者基本資料 

二、訪問表式：詳見訪問表式 

 

伍、調查資料時期及實施期間： 

本調查訪問日期為民國 95 年 8月 1日至 8月 25 日。調查資料以

訪問時間為資料標準時期，或依調查項目決定。 

 

陸、調查方式： 

一、採用電話訪問調查法。利用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簡稱

CATI）進行電話訪問，此系統需具有外掛抽樣方法及即時分析等

功能，俾即時修正編輯上的錯誤和明顯的矛盾，減少人員抄錄答

案的誤差。 

二、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委由具有相關統計調查經驗的國內大學院

校、研究機構或民間調查公司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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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抽樣設計： 

一、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將臺閩地區分為北部地區、中部地區、南

部地區、東部地區和金馬地區。 

（一）北部地區：臺北市、基隆市、臺北縣、宜蘭縣、桃園縣、

新竹縣、新竹市 

（二）中部地區：苗栗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林縣 

（三）南部地區：嘉義縣、嘉義市、臺南縣、臺南市、高雄縣、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四）東部地區：臺東縣、花蓮縣 

（五）金馬地區：福建省金門縣、連江縣。 

二、樣本配置： 

預計有效樣本數 4,000 戶係依照各縣市 20 歲以上人口數占臺閩

地區 20 歲以上總人口數的比例分配到各縣市。但為產生臺灣各縣市

及金馬地區的獨立估計，比照往年，設各縣市最低樣本數為 138 人。

金門和連江縣由於人口數很少，合併為金馬地區計。如此可保證各縣

市估計百分比的抽樣誤差在 90%信心水準下，不超過 7%。而整體的估

計百分比的最大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大約為 1.55%。 

先設定較小縣市的樣本數為138人，再將剩餘的樣本依照各層（縣

市）內 20 歲以上人口數占剩餘臺閩地區 20 歲以上人口數的比例分配

樣本數。各縣市樣本分配約為如下： 

 

縣  市 
人口比例 

(％) 

依縣市人口比

例配置人數 

預計有效 

樣本人數 

總  計  100.00 4,000 4,000 

臺北縣 16.45 658 448 

宜蘭縣  2.02  8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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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7.91 316 215 

新竹縣  2.02  81 138 

苗栗縣  2.44  98 138 

臺中縣  6.51 261 178 

彰化縣  5.70 228 156 

南投縣  2.37  95 138 

雲林縣  3.28  131 138 

嘉義縣  2.52  101 138 

臺南縣  4.97 199 138 

高雄縣  5.55 222 151 

屏東縣  4.00  160 138 

臺東縣  1.06  43 138 

花蓮縣  1.54  62 138 

澎湖縣  0.42  17 138 

基隆市  1.74  70 138 

新竹市  1.66  66 138 

臺中市  4.38 175 138 

嘉義市  1.17  47 138 

臺南市  3.33  133 138 

臺北市 11.85 474 323 

高雄市  6.73 269 183 

金馬地區  0.38   15 138 

 

捌、資料處理及統計分析方法 

一、資料處理方式 

以電腦處理為主，人工處理為輔。人工處理部分包括調查資料之

審核、複查、檢誤、更正、結果表之核對、研判與分析等。電腦處理

部分包括調查資料登錄、軟體程式設計、資料整理及結果表列印。 

資料經審查和複查後，先以抽樣機率的倒數做基本權數進行加權

調整。然後根據臺閩地區人口的性別、年齡與縣市分配檢定樣本的結



 
 
 
 
 

 

 

 
 

 

 5

構。若樣本的性別及年齡分配與母體分配有顯著差異，則以母體的性

別與年齡分配調整樣本分配，以矯正偏差並減少抽樣誤差。 

本調查採用 raking 方法，先以縣市分配，再以性別最後以年齡

分配調整，如此反覆直到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已無顯著差異，才停止

raking。 

每一筆資料都乘以調整權數，
n
n

N
N ii

′
′
， 和iN in′是第 i交叉組的母

體人數和樣本加權人數，而 和N n′是母體總人數和樣本加權總人數，

這樣使樣本與母體的分配在那一步驟調整後完全一致。最後的權數是

各步驟調整權數累乘。 

二、統計分析方法 

本調查樣本採分層隨機抽樣，母體參數以如下估計： 

  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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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戶不具有某特徵第縣市層第

樣本戶具有某特徵第縣市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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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不屬於某次群體層第第

樣本屬於某次群體層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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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權數（含基本權數）
 

=hiW

（一）百分比之估計 

某次群體具有某項特徵(如覺得非常滿意)的百分比可估計

如下: 

    
∑∑

∑∑
=

h i
hi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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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i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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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Y
P̂  

（二）百分比變異數之估計 

本調查的樣本係採分層隨機抽樣，居住在不同縣市的民眾

抽樣機率不一樣，不能以簡單隨機公式來約略估計變異數

。應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之變異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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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是母體總人數， 是第 h 縣市的母體人數， 是第 h 縣

市樣本人數， 是第h縣市具有某特徵的民眾的估計百分

比。用此公式計算出臺閩地區以及各縣市的各項估計百分

比的標準誤(

hN hn

hP̂

P̂σ̂ )，並與簡單隨機公式所算出之標準誤比較

，即可算出標準誤是簡單隨機抽樣標準誤的D倍，D是本

次調查的抽樣設計效應係數。 

（三）百分比的分析 

1.次數分配 

根據各題加權的樣本比例進行比較選項間的差異，用下

列ｚ－檢定，檢驗兩選項間百分比( 和 )的差異： 1P 2P

[ ]2
2121

21
1

)ˆˆ(ˆ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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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
n

D

PPz
−−+

−
=  

              D：本次抽樣設計效應係數 

2.交叉分析 

以各題與基本資料的交叉表來分析民眾對各議題的看

法與他們基本特徵間的相關。交叉表第一步採用卡方檢

定。交叉表的卡方顯著水準小於5%時才認定兩變數間相

關。第二步是在有相關的交叉表內，以ｚ檢定找出有顯

著差異的地方。檢視兩個獨立的次群體(Subgroups)對

同一議題看法的百分比間的差異，採用下列的ｚ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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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當 需 要 比 較 數 個 次 群 體 時 ， 則 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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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D(Chi-squared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做分組比較分析。 

（四）重要度分析 

當選項可以複選三次，但必須排序第一主要、第二主要和

第三主要時，我們將分別以1，2/3，1/3的重要度分數來表

示被選為第一主要，第二主要，第三主要的重要度。因此

各選項的重要度亦可以下列推估： 

重要度=被選為一主要的百分比×1+被選為第二主要的百

分比×2/3+被選為第三主要的百分比×1/3 

（五）抽樣誤差 

本調查主要在推估母體比例 (民眾對某項生活滿意之比

例)。故以樣本比例 推估母體比例 在(

P

P̂ P α−1 )%信賴係數

下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為： 

( -d ， +d ) P̂ P̂

其中， n)P̂1(P̂DZd )2/1( −= α− 為可能之抽樣誤差。 

有效樣本4,000份，於95%之信賴係數下，本調查之抽樣誤

差應在1.55%以內。 

每一個統計資料分析均經過正確的統計檢定。當我們必須

並列無顯著差異的估計時，我們必定聲明兩者之間的差異

，在統計上，並無顯著差異。 

 

玖、辦理機關： 

一、主辦機關：內政部 

負責辦理調查之規劃、設計、督導與調查結果報告之

編印與發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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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辦機關：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辦理調查之訪問表設計、抽樣設計、訪員訓練及

試訪，在正式訪問時包括以下三項工作： 

（一）統一時段進行訪問。 

（二）督導員負責線上監督，掌控進度，確保調查品質。 

（三）即時分析、檢誤，確保問卷品質。 

調查後則進行資料處理、結果表列印、調查結果初步報告

之撰寫及其他有關調查事宜。 

 

拾、調查結果報告 

根據調查結果編製各種統計結果表，撰寫統計分析（包括文字、

統計圖、統計表）、摘要分析（含英文摘要分析）及編布「民國 95 年

國民生活狀況調查報告」。 

 

拾壹、實施進度： 

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召開學者專家座談會       
抽樣與編製樣本名冊       
問卷測試與定稿卷       
CATI 問卷架設       
辦理訪問員講習會       
實施電話訪問       
研定資料檢誤條件及處理方法       
資料檢誤與複查       
編製結果表       
結果表送核       
撰寫調查初步報告       
調查初步報告送核       
完成調查總報告       

 


